
解釋字號 釋字第27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9年12⽉07⽇

解釋爭點 經濟部就所屬事業⼈員訂定分等限齡退休標準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公營事業⼈員之任⽤，依公務⼈員任⽤法第三⼗三條，應另

以法律定之。在此項法律制定前，依公務⼈員退休法第⼆條及該

法施⾏細則第⼆條規定，公營事業⼈員無從依公務⼈員退休法辦

理退休。⾏政院於中華⺠國七⼗年⼀⽉⼆⼗三⽇核定修正發布之

「經濟部所屬事業⼈員退休、撫卹及資遣辦法」第⼗七條第⼆項

有關訂定分等限齡退休標準之規定，在公營事業⼈員任⽤及退休

法律制定前，乃為促進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⼈事新陳代謝及企業

化經營⽽設，不⽣牴觸憲法問題，惟公營事業⼈員之任⽤及退

休，關係此等⼈員之權利義務，仍應從速以法律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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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公⽤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企業，以公營為原則，其經法律

許可者，得由國⺠經營之，憲法第⼀百四⼗四條定有明文，但公

營事業⼈員之任⽤及退休，是否適⽤以文官為規範對象之公務⼈

員有關法律，憲法並未明文規定，立法機關⾃得在不牴觸憲法精

神範圍內，以法律定之。

　　公務⼈員退休法第⼆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退休之公務⼈員，

係指依公務⼈員任⽤法律任⽤之現職⼈員」。公務⼈員退休法施

⾏細則第⼆條⼜規定：「本法第⼆條所稱公務⼈員任⽤法律，指

銓敘部所據以審定資格或登記者皆屬之」。⽽公務⼈員任⽤法第

三⼗三條則規定，公營事業⼈員之任⽤，另以法律定之，由此可

知，在上述任⽤法律制定施⾏前，公營事業⼈員無從依公務⼈員

退休法辦理退休。勞動基準法第八⼗四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兼具勞

⼯⾝分者，其有關任（派）免、薪資、獎懲、退休、撫卹及保險

（含職業災害）等事項，應適⽤公務員法令之規定。但其他所定

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」。其所謂「應適⽤公務員

法令之規定」，亦非使公營事業⼈員之任⽤或退休，在上述相關

法律未制定前，逕⾏適⽤公務⼈員任⽤法或公務⼈員退休法，⽽

排除現⾏有關法令之適⽤。⾏政院於中華⺠國七⼗年⼀⽉⼆⼗三

⽇核定修正發布之「經濟部所屬事業⼈員退休、撫卹及資遣辦

法」第⼗七條第⼆項規定，各事業得按職位⼯作性質及職責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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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訂定分等限齡退休標準報請本部核准酌予提前，但職員不得

少於五⼗五歲，⼯⼈不得少於五⼗歲。此項規定，在公營事業⼈

員任⽤及退休法律制定施⾏前，乃為促進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⼈

事新陳代謝及企業化經營⽽設，不⽣牴觸憲法問題。惟公營事業

⼈員之任⽤及退休，關係此等⼈員之權利義務，仍應從速以法律

定之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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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公務

⼈ 員 退 休 法 施 ⾏ 細 則 第 2 條 (71.02.02)

憲法第144條(36.01.01)

公務⼈員任⽤法第33條(75.04.21)

公務⼈員退休法第2條(105.05.11)

勞動基準法第84條(73.07.30)

經濟部所屬事業⼈員退休、撫卹及資遣辦法第17條第
2項

相關文件 抄樓 ０聲請書

主旨

聲請⼈因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依法提起⺠事訴

訟，經最⾼法院⺠事七八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九號終局判決，其所

適⽤之⾏政命令及銓敘部解釋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爰依法

聲請解釋。

說明

⼀、聲請⼈與經濟部所屬中國⽯油公司間，因強制命令提前退休

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（簡稱勞基法）第八⼗四條規定事件，于其

憲法所保障之平等權、⼯作權、⽣存權、服公職權及其他權利，

遭受不法侵害，乃依法提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，因對最⾼法

院⺠事七八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九號終局判決（附件⼀）所適⽤之

⾏政命令––經濟部所屬事業⼈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（簡稱經部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104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4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6976&ldate=198604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7197&ldate=2016051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930&ldate=19840730&lser=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J0120011&kw=%e7%b6%93%e6%bf%9f%e9%83%a8%e6%89%80%e5%b1%ac%e4%ba%8b%e6%a5%ad%e4%ba%ba%e5%93%a1%e9%80%80%e4%bc%91%e3%80%81%e6%92%ab%e5%8d%b9%e5%8f%8a%e8%b3%87%e9%81%a3%e8%be%a6%e6%b3%95


退撫辦法，附件⼆）及中油公司⼈員退休分等限齡表（附件三）

銓敘部 77 台華甄⼀字第⼀四七⼆六六號函（⾒⼀審卷⼀⼀八

⾴）是否牴觸憲法第⼀七⼆條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」

之規定，是否有背⼤法官會議第八號、第⼀八五號、第⼀八七

號、第⼆○⼀號等解釋之意旨，⽽有疑義，故依法聲請解釋。

⼆、本案為遷就⺠事訴訟法上確認之訴的程式，表⾯上是請求僱

傭關係存在之確認，實則上乃在請求法院判明公務員兼具勞⼯⾝

分者（為勞基法第八⼗四條及其施⾏細則第五⼗條所定名稱，通

稱公營事業⼈員，經濟部則稱之為派⽤⼈員，名號不⼀，實則⼀

也，下均同）之退休，其法律性質是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抑非權

利，此⼀⼤前提既明，則本案之是非立判。

三、聲請⼈主張之⼀，是退休乃權利事項。蓋衡之憲法第七條所

保障之平等權⽽⾔，公務員退休依公務⼈員退休法辦理；勞⼯則

依勞基法辦理，此兩法皆是居于法律層次之法律。公務員兼具勞

⼯⾝分者之退休何獨不然？況勞基法第八⼗四條⺒明文規定其退

休「應適⽤公務員法令」，⽽該法第⼀條更有「本法未規定者，

適⽤其他法律之規定」明文，故以經濟部⾏政命令強制其提前退

休，實有違憲法第七條法律地位⼀律平等之規定。因其所適⽤之

「法」與「令」並不平等也。

其次，退休為權利事項，因其涉及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之⼯作

權、⽣存權，若不依據法律⽽強迫當事⼈提前退休，無異非法剝

奪其⼯作權，從⽽影響其⽣活權之保障，⽽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

者，因具有公務員與勞⼯之雙重⾝分，故除從事勞⼯之⼯作外，

亦兼負依法令從公務之公職，此有⼤法官會議第八號：國營事業

⼈員為公務員的解釋可證。今以不具法律位階之⾏政命令，迫使

其提前退休，豈非剝奪其憲法第⼗八條所保障之服公職權乎？

尤可注意者，乃憲法對⼈⺠權利之規定，無法⼀⼀列舉，故把未

能列舉者，以概括⽅式歸入第⼆⼗⼆條其他權利項下，退休即為

其⼀。此有⼤法官會議第⼀八七號及⼆○⼀號解釋為據。退休既

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事項之⼀，則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及第

六條規定，⾃應依法律來辦理。否則即屬違法。

今勞基法第八⼗四條既⺒明文規定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退休、

撫卹「應適⽤公務員法令」，經濟部及其所屬之中油公司，豈可

拿不具法律效⼒（附件四）之⾏政命令––經部退撫辦法、中油⼈

員退休分等限齡表，命令聲請⼈提前退休？雖公務⼈員退休法第

五條勞基法第五⼗四條，皆有命令提前退休之規定，然必以「擔



任危險及勞⼒（堅強體⼒）等特殊性職務等」為限。並未有職位

低者須提前退休之規定，且視其性質，仍是法律之規定⽽非命令

之規定。惜最⾼法院就聲請⼈所提，⾜以影響本案正確判決之

「退休屬權利事項」諸論據，無⼀詞反駁，卻⼜罔顧憲法第七、

⼗五、⼗八、⼆⼗⼆諸條所規定權利保障之明文，以及⼤法官會

議第⼀八七號、⼆○⼀號之解釋，不先辨明退休事項之法律性

質，⼜不遵⼤法官會議第⼀八五號解釋及⺠法第⼀條所規定之應

依法律（在本案中應為憲法及中央法規標準法與勞基法）斷案之

明文，⾃失其獨立審判之立場，⼀味遷就⾏政命令枉法屈判，其

破壞公信⼒之禍害孰有過于此者！

核其所謂以⾏政命令強迫聲請提前退休「于法亦無不合」之判決

理由，乃誤認經濟部退撫辦法係基於法律授權，依「國營事業管

理法」第⼗四條規定所訂之⾏政命令。然法律授權⾃有其⼆⼤構

成要件，即須經⼀定之法定程序及不逾越授權範圍與對象，要⼆

者皆備始能成立。

就法定程序⾔，⾒之于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「各機關‧‧‧基于法

律授權訂定之命令，應視其性質，分別下達或發布，並即送立法

院」。該經部退撫辦法並未送立法院備查，其法定程序未備⼀

也。其⼆，就授權範圍與對象⾔，經濟部及最⾼法院皆⾃以為係

依「國營事業管理法」第⼗四條之規定，然該條全文為：「國營

事業應撙節開⽀，其⼈員待遇及福利，應由⾏政院規定標準，不

得為標準以外之開⽀」，其所規定之授權範圍僅「待遇及福利」

⼆項，退休並未列入。其授權對象指明是⾏政院，⽽非經濟部或

中油公司（尤應注意者，為本條列在財務章，故條文⾸揭「應撙

節開⽀」五字以為限制，惜諸官未通文法，強為比附，乃有此指

鹿為⾺之失）。由此可⾒，經部退撫辦法這⼀件⾏政命令之法律

授權要件無⼀具備。此⼀論據，聲請⼈雖于上訴理由狀（附件

五）及追加狀（附件六）中⼀再申述，然各級推事均視若未睹，

還強詞奪「法」，竟稱「該辦法是否⺒送經立法院備查，要無礙

其⾏政命令之效⼒」。豈非違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、第六兩條

所規定：「應以法律規定事項，不得以命令定之」之明文，其無

視于憲法所賦⼈⺠之權利應予保障，⼜法官應「依法審判」之常

規，豈是法律⾒解不同⼀語所能掩飾哉！

四、聲請⼈主張之⼆，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六、⼗七、⼗八條

所規定之新法優于舊法，特別法優于普通法之法律適⽤原則，應

予具體落實。蓋就勞基法與公務⼈員退休法兩者⽽⾔，前者為特



別法且係⺠國七⼗三年公布之新法；後者為普通法，乃屬⺠國三

⼗⼆年公布，六⼗八年修正之舊法。因⽽勞基法第八⼗四條既規

定「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（亦即派⽤⼈員）」之退休「應適⽤

公務員法令」，則照⾸揭之法律適⽤原則，⾃應適⽤公務⼈員退

休法辦理其退休，⽅屬合法。詎料經濟部以 76 國營字○⼆○⼀

號函（附件七），銓敘部以七⼗七台華甄⼀字⼀四七⼆六六號

函，皆本固陋⼼態，不知有新法優于舊法，特別法優于普通法之

法律規定，僅就公務⼈員退休法及其施⾏細則各該第⼆條所界定

之公務員始得適⽤該法之「舊」規定，片⾯排除勞基法第八⼗四

條及該法施⾏細則第五⼗條所「特別」「從新」界定之公務員兼

具勞⼯⾝分者之適⽤。縱使該兩部勞基法八⼗四條之執⾏有疑

義，亦應請⼤法官會議解釋，斯符政府保障憲法賦予⼈⺠權益之

旨，最⾼法院也棄中央法規標準法所明文規定之法律適⽤原則于

不顧，竟據此片⾯解釋，對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之聲請⼈，據勞

基法第八⼗四條之特別從新規定所提出之適⽤公務⼈員退休法退

休以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，作成「即有未合」之判決。此確定

終局判決所引⽤之銓敘部解釋，是否牴觸憲法，應屬無效，不無

疑義，亦請⼀併解釋。

查吾等公營事業⼈員向來在受罰時則被界定為公務員，要分享權

益時，則⼜不被認為是公務員，將之排拒于外，此與剝奪其憲法

第七條所保障之平等權何異。致被社會上視為⿊官，政府視為次

等公務員，此⽽可忍，⼈格掃地。幸⾃勞基法公在實施之後，才

有法律上之平等地位可⾔。然此⼀憲法上所規定之法律地位平等

之保障，必有待司法機關遵照中央法規標準法所規定的從新從優

之法律適⽤原則之運⽤，才能具體落實，否則必成具文。法律⼀

成具文，有法即等于無法，此為專制落後國家之病態，豈是⾃稱

⺠主法治國家之中華⺠國所應有？故就退休事項⽽⾔，公務員得

以適⽤「公務⼈員退休法」，乃係根據該法施⾏細則第⼆條所界

定之公務員資格。勞基法實施後，公營事業⼈員之應適⽤公務⼈

員退休法退休，乃係依據勞基法第八⼗四條及其細則第五⼗條所

特別從新界定」之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資格，兩者適⽤之法定

管道既有別，豈可罔顧法律適⽤原則，⽽以舊法排除新法，普通

法排除特別法之適⽤？此不無疑義者⼀也。

勞基法中所以未將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之退休另訂條文，或另

⾏立法，原在其兼具公務員⾝分執⾏公務之特性，且本同⼀事

項、同⼀法律之立法原則，以精簡法規。公務⼈員退休法為辦理



退休事項之惟⼀普通法令，故勞基法本其特別法優于普通法之原

則，逕⾏在第八⼗四條規定「應適⽤公務員法令」。今最⾼法院

不本其法律專業知識，作獨立之審判解釋，竟採⽤銓敘部逾法之

⾏政解釋，予以判決，虧法⽽⾃便，何異以普通法排除特別法之

適⽤，將置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于何地？難道⾏政單位與司法

單位要聯⼿迫使勞基法第八⼗四條成為具文？難道各級法官刻意

要助⻑⾏政單位「不依法⾏政」之弊端⽽為禍國家？此不無疑義

者⼆也。

退⼀步⾔，藉⽈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，未經該退休法施⾏細則

第⼆條之審查登記⽽不得適⽤該法退休。然未履⾏審查登記之權

責，均在政府主管機關之經濟部、中油公司及銓敘部，並非公務

員兼具勞⼯⾝分者之「原罪」，⽽要受此排擠歧視，並剝奪其法

律上基于憲法所賦予之權利。尤其聲請⼈為⺠國四⼗年⾼等考試

及格者，合乎憲法第八⼗五條公務員任⽤，應經考試及格之規

定。今雖經任⽤，⽽因政府機關之失職，不為其辦理銓敘登記，

致未能經退休法第⼆條之規定，循普通法之管道，⽽獲得退休權

益之保障，政府應速謀補救才是，豈可本位主義⾃限⽽⼀味排

黜。今聲請⼈再循勞基法第八⼗四條之特別規定，訴請保障其退

休權益，卻⼜被最⾼法院違法、違理、違情之判決排除在外。此

⼀判決，將成判例，其影響我國司法之深遠，亦不⾔可喻。政府

既未為其辦理登記于前，⼜未謀補救于後，且無視于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⼗六、⼗七、⼗八諸條新法優于舊法，特別法優于普通法

之皇皇規定，從⽽剝奪其憲法所保障之退休權益及法律地位平

等，豈能置⽽不求解釋？雇主不為勞⼯辦理勞保，由政府加以處

罰，今政府不為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辦理登記，由誰來判定處

罰？法者所以昭國⼈以⼤信，如此違法判決，則⼤信何在？此不

能無疑義者三也。查公務⼈員退休法中，並無像公務⼈員任⽤

法、俸給法、考績法等，別有「公營事業⼈員之任⽤（俸給、考

績）另以法律定之」（參⾒各該法第三⼗三、⼗九、⼆⼗三諸

條）的除外特別條文。⾜證公營事業⼈員之得以適⽤該法，應為

該法之所許，況且該退休法施⾏細則中，⼜有公營事業⼈員適⽤

該法之處理明文達五條之多。如細則第⼗條有關退休年資者，有

公營事業⼈員之年資可以併計之明文（按：細繹此條文意，即公

營事業⼈員雖未經該細則第⼆條之登記，亦可適⽤該法之含義在

焉），第⼗八條有關實領本俸者，有：公營事業機關依銓敘部核

定該機關公務⼈員保險俸給標準辦理之明文；第⼆⼗三條有關退



休⾦⽀出單位者，有：公營事業機關屬于營業預算者，由各該機

關列入附屬單位預算⾃⾏⽀出之明文；第⼆⼗四條有公營事業機

關公務⼈員退休⾦，以各該機關為⽀給機關之明文；第三⼗條

有：公營事業機關⽀出退休⾦，該機關于發訖後檢同領據，送由

主管機關轉送審計機關核銷之明文均是。復證之⺠國六⼗四年公

營事業單位未實施所謂單⼀薪給制之前，其退休即是照公務⼈員

退休法之規定辦理的史實。可知無論從公務⼈員退休法未列有除

外之條文⾔，從該法施⾏細則竟列有適⽤之處理條文⾔，從公營

事業⼈員適⽤之史實⾔，從勞基法第八⼗四條之特別規定⾔，公

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之應適⽤公務⼈員退休法退休，乃法有所

據，信⽽有證之事實，何以最⾼法院諸公對聲請⼈在上訴理由狀

中所舉出之這些論據，怠于查證，⼜不加反駁，卻憑銓敘部之⼀

紙公函解釋為惟⼀依據，遽予否定，此不能無疑義者四者。

五、綜上述（⼀）退休之屬于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事項，彰彰明

甚，何況尚有⼤法官會議第⼀八七號及⼆○⼀號之明文解釋。

（⼆）公務員兼具勞⼯⾝分者應適⽤公務⼈員退休法，亦于法有

據。故最⾼法院⺠事七⼗八年度台上字第四八九號判決，所適⽤

之普通⾏政命令性質之經部退撫辦法及銓敘部７７台華甄⼀字第

⼀四七⼆六六號公函解釋所作之終局判決，是否有違憲法第⼀百

七⼗⼀條及⼀百七⼗⼆條之規定？是否與⼤法官會議第⼀八七

號、⼆○⼀號解釋及中央法規標準法所規定之法律適⽤原則相違

背，從⽽剝奪聲請⼈所應受憲法第七、第⼗五、第⼗八、第⼆⼗

⼆條諸條所保障之權益，理應請鈞院⼤法官會議予以解釋。如該

判決確屬違憲違法，即請宣告該經濟部所屬事業⼈員退休撫卹及

資遣辦法，應⾃勞基法公布實施後，不再適⽤。對公務員兼具勞

⼯⾝分者之適⽤公務⼈員退休亦應作不得拒絕之宣告，⼀以昭公

信⽽張正義，⼆以使⼀向便宜⾏事之政府機關知「依法⾏政」之

重要，藉戢當前社會上脫法脫序之亂原，則國家幸甚！

謹呈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 公鑒

聲請⼈：樓０

中華⺠國七⼗八年四⽉⼗四⽇




